
金乡县医疗保障局文件
金医保字〔2023〕14号

关于印发《金乡县推进医保电子处方流转
应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单位，各镇街医保经办机构，各定点医药机

构：

现将《金乡县推进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金乡县医疗保障局

2023年 7月 10日



金乡县推进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用
工作实施方案

为实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电子处方顺畅流转到定点零售药

店，保障参保人员凭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实现配药和医保结算。

现就做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用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和原则

依托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按照统一规范、稳步推进、多

方协调、高质高效的原则推进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用工作。

推动医保电子处方中心落地应用，建立定点医疗机构电子处

方顺利流转到定点零售药店的通道，实现参保人员凭处方可在定

点零售药店购药和医保结算的目标。

二、医保电子处方流转路径设计

医保电子处方流转按照“一个枢纽、三端互联”的架构进行设

计。“一个枢纽”即建设全省统一的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电子处方

流转平台),处理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间处方流转，实现电子处方

查询和统计、医保政策维护管理、费用结算处理等功能。“三端

互联”即医疗机构 HIS系统、零售药店药品管理系统、医保结算

系统与医保电子处方中心的互联互通。

（一）医保电子处方中心。依托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遵

循国家医保局统一的技术规范，开发部署全省统一的医保电子处

方中心。统一医保电子处方中心与定点医疗机构及零售药店系统

接口规范，定点医药机构分别按照接口规范实现与医保电子处方

中心的互联互通，用信息化手段连通医院端、药店端、医保端，



实现定点医疗机构处方的接收、分发、统计、分析等管理功能。

（二)医疗机构电子处方流转。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

诊时，经医保医师开具电子处方、药师审方、医保办备案后，医

疗机构将电子处方上传至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参保人员凭医保电

子凭证等有效证件到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定点零售药店从医保电

子处方中心获取处方，药店执业药师审核后，为参保人员配备处

方内的药品，发生的医保内药品费用按医保政策结算。

（三）互联网医院处方流转。参保人员选择具备资质的互联

网定点医院就诊的，医保医师在线开具处方、药师在线审方、同

步向医保电子处方中心上传处方，参保人员自主选择药店，与医

保电子处方中心联网的定点零售药店在线调取患者处方，药师在

线审核后，药店提供配药和医保结算服务。处方有效期根据《处

方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四)探索“互联网”就医购药服务新途径。创新应用场景，依

托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探索通过与线上购药平台数据共享的

方式，打通参保人员、互联网医院与定点零售药店的线上通道，

实现医院开具电子处方、参保人员在线购药、药师在线审方、药

店实时配药、医保在线结算的全流程服务，为患者提供“线上购

药云服务”。鼓励探索"网订店取”或“网订店送”等服务功能，进

一步提高药店购药便利性。

三、实施步骤

2023年 5月底前，按照省、市医保局统一安排部署，指导

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做好系统联网测试。县内至少

有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和一家定点零售药店完成系统接口改造，



并完成联网测试工作。

2023年 6月开始：持续扩大联网测试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

售药店范围，“成熟一个，接入一个、监管一个”。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医保、卫健、医院等部门相关

负责人组成的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用工作协调小组，加强对试

点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部门职责、形成工作合力，统筹协同、

稳步推进，疏通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应用工作堵点，保障医保电

子处方流转应用工作有效实施。

（二）明确职责分工。医疗保障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

指导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构做好医保信息系统改造和测

试，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指导督促定点医疗

机构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医院处方点评规范(试行) 》等相

关规定，规范开具、审核、调剂、保管、上传处方，并加强监

督管理。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要按照国家医保局相关医保编码要

求，开展药品、耗材、药师、机构等医保编码贯标工作，并接

入医保智能监控子系统。

(三)做好总结推广。加强工作调度，掌握各有关定点医药

机构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重经验总结，

形成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加强正面宣传，合理引导预期，逐

步扩大医保电子处方流转在医保经办服务中的应用范围和场景。


